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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商與保管機構採買賣互抵淨額收付作業原則 

1.現行作業： 

 證券商與外資客戶（A、B、C、D）按帳號

逐一進行交割。 

2.保管機構與證券商採淨收付： 

態樣一：客戶皆向一家證券商下單。 

 
採淨收付（A、B、C）： 

T+1日：計算應收付之淨額。 

T+2日：證券商與保管機構進行淨收付。 

 

態樣二：承上，客戶遲延交割。 

 申報客戶遲延交割： 

T+1日：計算應收付之淨額。 

T+2日：證券商與保管機構確認客戶（D）

遲延交割後向本公司申報；證券商計算淨

收付金額時須剔除該客戶交易金額，重新

計算。(遲延交割申報與後續交割作業依

現行規定辦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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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樣三：客戶向多家證券商下單。 

 外資客戶向多家證券商下單： 

T+1 日：保管機構分別與不同證券商

個別計算應收付金額。 

T+2 日：證券商與保管機構進行淨收

付。 

(保管機構客戶就不同證券商間之款

項收付不得互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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